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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71号建议的

答    复

韩中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老年食堂配餐、送餐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议案从我市实际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建议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进行开发、改造成社区老年食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各类老年机构和餐饮企业参与增设老年助餐功能，积极探索多种模式激发市场端，通过协调增强街道、社区在老年助餐服务选址及场地建设上的自主能力。既客观的反映了我市老年食堂配餐、送餐方面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濮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年助餐工作作为关心关爱老年人、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关键环节，持续在老年助餐点建设、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安全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推进老年助餐工作有效开展，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建立完善保障机制
一是统筹安排部署，强化工作保障。2024年省政府将老年助餐工作纳入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事项，也是市政府重点工作。按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全市40%的城镇社区和10%的行政村的要求，我市要打造420个助餐点。市民政局秉承“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理念，将老年助餐工作做为民政工作重中之重，在全市民政工作会议上对民生实事和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将任务分解到各县（区），并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印发《濮阳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同时转发《河南省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指引（试行）》《河南省养老助餐服务规范》《河南省养老助餐服务质量监管工作指引》等指导性文件，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补助资金，支持老年助餐点建设。二是创新服务模式，推进工作开展。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公益定位，坚持多元参与，依托街道社区大食堂，打造多方参与，形式多样的老年食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助餐模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运营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开展送餐服务。强化标准化建设，推进规范管理，创新运营模式，召开养老服务工作推进会、老年助餐及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观摩会，开展实地调研，积极推进老年助餐点培育。截至目前，已建成老年助餐点511个，其中，老年食堂96个、老年餐桌64个、老年助餐点351个。实现老年助餐服务覆盖全市47.3%的城镇社区和12.6%的行政村。
二、细化工作举措，推进建设运营规范
一是统筹规划布局。聚焦老年助餐设施规划布局，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务需求和服务半径等因素，按照“补改、转型、配建”结合原则，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纳入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进服务便利可及。坚持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和适度新建相结合，支持老年助餐服务设施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业资源统筹利用、共建共享。二是坚持公益定位。老年助餐服务优先保障失能、空巢、留守、高龄、低收入等老年人，兼顾其他老年人的助餐服务需求，加强老年餐价格引导，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小分量、低价位的餐饮服务。三是坚持多元参与。依托街道社区大食堂，引导大型知名餐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运营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开展送餐服务。四是强化建设标准。严格执行老年助餐服务相关建设标准，对老年助餐点进行适老化设计。明确上墙助餐制度，服务电话上墙公示。五是推进规范管理。明确助餐点的功能定位、环境选址、服务面积、设施设备等要求，实行统一认定、统一编号、统一标识。六是探索数字赋能。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养老助餐服务平台，推进养老助餐服务数字化，便于老年人方便快捷享受助餐服务。
三、丰富多元载体，创新助餐运营模式

一是开设老年食堂。依托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设老年食堂，采取连锁运营方式，辐射带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如，北京明夷红心连锁化运营的胜利办街道养老中心等11家养老机构均提供助餐服务。二是集中配送+社区助餐。以街道（乡镇）为单位，采取“中央厨房+配送”的方式，为不具备食品加工条件的助餐点提供标准化配餐服务。如，百姓大食堂餐饮公司在市城区开展集中配送助餐服务。三是餐饮企业助餐。鼓励和动员具有一定规模、群众口碑好的餐饮企业，通过开辟养老助餐服务专区、餐饮配送等方式提供养老助餐服务。如，稻万家、粥宝、农历粥铺等连锁餐饮企业参与助餐。四是慈善公益助餐。支持慈善公益组织和爱心社会组织打造老年助餐点，提供老年助餐服务。如，市、县（区）慈善会提供80万元支持老年助餐和爸妈食堂公益助餐。五是农村幸福院助餐。依托农村幸福院开设助餐点、老年餐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如，南乐县元村镇蔡庄村助餐点、范县王楼镇东张村“乐龄之家”、清丰县韩村镇西赵楼村农村幸福院提供助餐服务。六是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老年食堂。“以大带小”，延伸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链，为周边有助餐需求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如，南乐县近德固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助餐服务。七是资源共享模式。建设“老幼共托”共同体，开展社区大食堂+老年助餐模式，精心打造集助餐、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如，华龙区站前社区幸福食堂、南乐县谷金楼镇后岳连老年食堂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助餐服务。八是小区物业助餐。鼓励物业公司以小区为单位，依托物业用房，开放物业食堂，拓展老年助餐服务，为小区内老年人提供助餐和送餐服务。如，玖玖信原物业开放物业食堂，实现“物业+助餐”有效结合。

四、加大资金保障，拓展政策支撑渠道

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统筹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慈善公益金，携手社区、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构建系统性助餐格局，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争取中央和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1083万元、返还市级彩票公益金100万元，给予助餐场所建设补贴，市、县（区）慈善会提供80万元用于慈善公益助餐。积极落实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暖价格优惠等各项政策，为老年助餐工作提供支撑。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民生工程，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的工作要求，是切实解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最现实、最迫切“一餐热饭”难题的有效途径。下一步，我市将不断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老年助餐工作的指导，不断探索创新运营模式，推进服务质量提升，加强综合监管，促进养老助餐工作可持续发展，努力打造具有濮阳特色的“濮惠餐”长者餐厅，让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更加便利，让老年人“一口热饭”基本保障得到实现。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5年7月9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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